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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公民八上 6-3 學習單 
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

 

1. 請參考課本 P.197，寫下選舉四原則與其內涵 

 

 

 根 

 據 

 我 

 國 

○0  

 

 

 規 

 定 

 

 

 

 

 

2. 請參考課本 P.198-199，寫下選舉的過程

兩種方式： 

1. 政黨提名 

2. 自行登記參選 

  ↓ 

選務機關 

中央：中央選舉委員會 

地方：直轄市和各縣市選舉委員會 

攜帶： 

1.(必) ○7  

2. 印章 

  (或簽名、蓋指印) 

3. 投票通知單 

 

選舉

四原則

○1

○7

○4  

○2

○4  

○3

○4  

○4

○4  

競選活動 開票、計票 公佈結果

○5

○4  

○6

○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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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參考課本 P.198，完成被選舉權人與選舉權人的資格圖 

 

選舉權人 被選舉權人  

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 

年滿○8    歲 依公職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 積極資格 

在選舉區設籍滿○9   個月(正副總統選舉與公民投票須滿○10   個月)  

    未受○11    未受監護宣告與○12  消極資格 

 

 

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 

而沒有能力處理自己事務 

得由本人、配偶、檢察官聲請 

法院做出監護宣告 

↓ 

其行為不具備法律效力 

因此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

 

因犯罪而被法院判刑 

失去成為公職候選人及公務員的身分 

 

↓ 

因此沒有被選舉權 

但仍享有選舉權 

 

我國公職人員選舉主要依據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》 

  

總統、副總統 
1. 縣市長 

2. 直轄市長 
1. 鄉鎮市長 

2. 直轄市 

山地原住民區長 1. 村里長 

2. 民意代表 

公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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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請閱讀下方文本，並思考問題 

台灣人的選舉初體驗 

  日治時期，在林獻堂等台籍菁英的爭取下，台灣總督府終於讓步，願意在 1935 年

年底舉行「第一屆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」，也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。 

 

  在投票前，各州印製選舉手冊明定選舉規定，當時的準則大致與現代選舉相同，但

卻嚴格限制投票者資格：必須為日本國之臣民、年滿 25 歲、居於選舉地滿六個月、年

繳稅金 5 圓以上之男性。 

 

  這個規定大大限縮台灣人成為合格選民的機會，當時台灣的總人口數四百萬，卻只

有兩萬八千人符合投票資格。加上此次選舉僅改選「議會員」總名額的一半，另一半仍

是官派，從現代觀點來看很難視為真正的民主普選。 

 

  不過選舉過程平和，選舉活動相當熱絡，公開演講、發傳單、掃家拜票或編競選歌

曲等等，都和台灣現在的競選非常類似。政府也嚴格規定候選人不得單獨與選民交談，

投票當日在投票所兩百公尺內禁止競選活動，還在選前給文盲辦講習，讓他們可以參與

選舉。 

 

  而這次選舉投票情況踴躍，投票率高達九成。台灣人也在此次選舉表現亮眼，市會

議員當選席次，日本人占 51%，台灣人 49%；街庄協議會方面，台灣人則囊括 92%席

次。 

 

參考資料： 

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. 斯土斯民-臺灣的故事：《臺中州會、市、街庄協議會員選舉備忘》 

撰寫：林書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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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問：根據本文，若要參加台灣史上的首次民主選舉，必須具備哪些資格？ 

我的想法： 

 

 

 

 

 

 

提問：根據本文，台灣史上的首次民主選舉，與我國選舉的哪些原則相違背？為什麼？ 

我的想法： 

 

 

 

 

 

 

提問：當時的台灣人擁有的政治權利很侷限，但大家依然踴躍投票。雖然我們中學生沒

有投票權，但你覺得我們可以有什麼行動來關心身旁的大小事呢？ 

我的想法： 

 

 

 

 

 

 

提問：你覺得這堂課如何？給老師一點回饋吧！ 

我的想法： 

 

 

 

 

 

 

感謝各位同學的熱情參與 m(_ _)m 


